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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通報─府城之愛~臺南市新住民概況 

前言 

隨著地球村社會的興起、多元種族的群聚，居住在臺灣的族群，依來臺的先後順序分別

為原住民族群、河洛族群、客家族群、外省族群以及新住民
1
族群，俗稱臺灣的五大族群；其

中來自東南亞和大陸地區的新住民透過婚姻移民到臺灣的人數逐年增加，因為有這些來自不

同國家的新住民在臺灣組成家庭，帶來家鄉的文化、美食，讓我們的社會有更多元的風貌。 

本篇通報所指的新住民係指因結婚而居住在本市的「外裔、外籍配偶」及「大陸、港澳

地區配偶」，通報內容主要是針對截至 107 年底本市新住民人數及其國籍別做概略性探討。 

重點摘述 

▲ 107 年底本市新住民人數為 34,014 人；與去年底本市新住民 33,128 人相比增加 886 人，

約增加 2.67%，占全臺新住民 543,807 人之 6.25%，居全國及六都第 6 位。 

▲ 107 年底本市新住民人口比例
2
為 1.81%；較去年底本市新住民人口比例 1.76%增加 0.05 個

百分點，較全國 2.31%減少 0.5 個百分點，居全國第 21 位、六都第 6 位。 

▲ 107 年底本市新住民原屬國籍以來自大陸地區 21,555 人最多、其次為越南籍 8,208 人、印

尼籍 1,094 人再次之，三者合計占本市新住民人數之 90.72%，與去年底相比三個國籍的人

數皆增加，其中以越南籍增加 5.16%最多。 

▲ 近三年本市新住民人數及新住民人口比例皆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新住民人數近三年增

加 1,203 人或增加 3.67%、新住民人口比例增加 0.07 個百分點；依新住民原屬國籍來看，

外裔、外籍配偶
3
以越南籍配偶為主，人數逐年增加，近三年增加 671 人或增加 8.9%。 

本市新住民概況 (詳表一) 

 107 年底本市新住民人數為 34,014 人與去年底 33,128 人相比增加 886 人，約增加 2.67%。 

 依原屬國籍別分，107 年底本市新住民以大陸地區配偶 21,555 人(63.37%)最多、其次

為越南籍 8,208 人(24.13%)、印尼籍 1,094 人(3.22%)再次之；與去年底大陸地區配偶

21,278 人相比增加 277 人，約增加 1.3%、越南籍 7,805 人增加 403 人，約增加 5.16%、

印尼籍 1,073 人增加 21 人，約增加 1.96%。 

 觀察近三年(105-107 年)本市新住民人口趨勢： 

 近三年本市新住民人數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由 105 年底 32,811 人逐年上升至 107

年底 34,014 人，增加 1,203 人，約增加 3.67%。 

 107 年底本市新住民人數 34,014 人，其中「外裔、外籍配偶」11,831 人(34.78%)、

「大陸、港澳地區配偶」22,183 人(65.22%)，進一步觀察近三年本市「外裔、外

                                                 
1
 新住民：泛指外來人口的總稱。內政部移民法將新住民界定為持有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者，申請入境停留、居留及

定居之新移民。另外，職訓局對於新住民的定義係指尚未取得本國國民身分但獲准居留、永久居留或定居之外籍配偶(外國

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者)及尚未取得本國國民身分者，但獲准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配

偶。 
2
 新住民人口比例=新住民人數/縣市人口總數*100% 

3
 外裔配偶係指外國籍者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人數，外籍配偶係指外僑居留者持有效外僑居留證及永久居留證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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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配偶」及「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人數的變動情形： 

 107 年底本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較 105 年底 10,906 人增加 925 人，約

增加 8.48%，人數逐年增加。 

 近三年本市「外裔、外籍配偶」以越南籍為主，107 年底越南籍配偶人數為

8,208 人較 105 年底 7,537 人增加 671 人，約增加 8.9%，人數逐年上升。 

 107 年底本市「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人數較 105 年底 21,905 人增加 278 人，

約增加 1.27%；惟 106 年底人數 21,864 人較 105 年底減少 41 人，約減少

0.19%。 

 

表一、本市 105 年底~107 年底新住民人數 

                      單位：人 

合計 越南 印尼 泰國 其他 合計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

105 32,811        10,906 7,537 1,064 500 1,805       21,905        21,348        557 1.74

106 33,128        11,264 7,805 1,073 499 1,887       21,864        21,278        586 1.76

107 34,014        11,831 8,208 1,094 524 2,005       22,183        21,555        628 1.81

走勢圖

與106年增減數 886             567         403         21           25           118          319             277             42           0.05         

與106年增減百分比 2.67 5.03 5.16 1.96 5.01 6.25 1.46 1.30 7.17 --

外裔、外籍配偶 大陸、港澳地區配偶
年別 總　計

新住民人

口比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本市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 

面對日益增加的新住民，本市為協助他們適應這塊陌生的土地、融入在地生活及落實本

市對多元文化的尊重，辦理「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以下就「生活適應輔導」、「醫療生育保

健」、「提昇教育文化」概述本市辦理情形如下： 

 生活適應輔導： 

1. 設立新住民關懷專線，提供新住民生活適應諮詢服務窗口，107 年上半年共服務了

5,310 人次，較 106 年下半年 4,848 人次增加 462 人次。 

2. 設立 8 個新住民社區服務據點，提供新住民關懷訪視、電訪、轉介及連結資源。 

 醫療生育保健： 

1. 結合大型活動等群眾聚會的機會，輔導新住民納入全民健保，107 年上半年計 1,575 

人參加宣導活動，較 106 年下半年 1,380 人增加 195 人。 

2. 辦理新生兒先天代謝異常疾病篩檢，107 年上半年共服務 214 人較 106 年下半年 123

人增加 91 人。 

 提昇教育文化： 

1. 結合學校與社區特色 107 年上半年於東山區東山國小及北區大港國小設立新住民學

習中心，辦理 151 場次之語文學習等六大類課程，計 2,200 人次參與。 

2. 107 年上半年善化區大成國小、新市區新市國小及中西區永福國小配合國教署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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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語文(越南語)教材試辦計畫。 

對於新住民所衍生出的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本市與中央部會共同謀求因應對策、提供

必要協助，俾使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新住民與市民共創美滿生活、締結和諧社會。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專區。 

各縣市新住民概況 (詳表二、圖一~圖二) 

 107 年底全國新住民人數為 543,807 人，各縣市新住民主要集中分布在六都，人數合計

380,504 人，占全臺新住民人數之 69.97%。 

 各縣市新住民人數以新北市 105,985 人(19.49%)最多、高雄市 62,107 人(11.42%)次之、

臺北市 61,135 人(11.24%)再次之，本市 34,014 人(6.25%)居全國及六都第 6 位。 

 107 年底全國新住民依原屬國籍別分，以大陸地區 342,870 人最多；若以外裔、外籍配偶

來看，以越南籍配偶 105,188 人(19.34%)為主，其次為印尼籍 29,994 人(5.52%)，泰國籍 8,892

人(1.64%)居第三位。 

 越南籍配偶人數前六大縣市，分布在五都(臺北市除外)及彰化縣，人數合計 67,722 人，

占全臺越南籍配偶人數之 64.38%，本市 8,208 人(7.8%)，居全國及六都第 5 位。 

 印尼籍配偶人數前六大縣市，分別為桃園市、新北市、新竹縣、臺中市、高雄市及苗

栗縣，人數合計 17,379 人，占全臺印尼籍配偶人數之 57.94%，本市 1,094 人(3.65%)居

全國第 12 位、六都第 6 位。 

 泰國籍配偶人數前六大縣市，分布在六都，人數合計 6,538 人，占全臺泰國籍配偶人

數之 73.53%，本市 524 人(5.89%)，居全國及六都第 5 位。 

 107 年底全國新住民人數為 543,807 人，占全國總人數 23,588,932 人之 2.31%。 

 各縣市新住民人口比例以連江縣 4.51%最高、基隆市 2.77%次之、桃園市 2.72%再次

之，本市 1.81%，較全國 2.31%減少 0.5 個百分點，居全國第 21 位、六都第 6 位。 

 

圖一、107 年底各縣市新住民人口分布圖 

 

圖二、107 年底各縣市新住民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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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07 年底各縣市新住民人口分布情形表 
單位：人、% 

區域別 
年底人口

總數(人) 

     新住民人數(人) 新住

民人

口比

例(%)
合計 

占比

(%) 

 
外裔、外籍配偶(人) 大陸、 

 
港澳地區配偶

越南 印尼 泰國 其他 大陸地
區 

港澳地
區 

總 計  23,588,932 543,807 -- 184,346 105,188 29,994 8,892 40,272 359,461 342,870 16,591  2.31 

新北市  3,995,717 105,985 19.49 32,461 18,395 3,746 1,643 8,677 73,524 67,949 5,575  2.65 

臺北市  2,668,572 61,135 11.24 14,834 5,597 1,129 507 7,601 46,301 42,413 3,888  2.29 

桃園市  2,220,872 60,394 11.11 22,521 10,825 4,817 2,367 4,512 37,873 36,346 1,527  2.72 

臺中市  2,803,894 56,869 10.46 18,554 10,979 2,315 874 4,386 38,315 36,836 1,479  2.03 

臺南市  1,883,831 34,014 6.25 11,831 8,208 1,094 524 2,005 22,183 21,555 628  1.81 

高雄市  2,773,533 62,107 11.42 18,490 12,065 2,119 623 3,683 43,617 42,373 1,244  2.24 

宜蘭縣  455,221 8,567 1.58 3,430 2,354 462 117 497 5,137 4,995 142  1.88 

新竹縣  557,010 13,660 2.51 6,598 2,525 2,456 324 1,293 7,062 6,871 191  2.45 

苗栗縣  548,863 14,278 2.63 6,031 3,167 1,926 273 665 8,247 8,121 126  2.60 

彰化縣  1,277,824 23,237 4.27 10,768 7,250 1,769 494 1,255 12,469 12,201 268  1.82 

南投縣  497,031 10,816 1.99 5,079 3,413 931 170 565 5,737 5,609 128  2.18 

雲林縣  686,022 16,189 2.98 7,208 4,497 1,846 216 649 8,981 8,868 113  2.36 

嘉義縣  507,068 13,085 2.41 5,626 3,834 1,207 140 445 7,459 7,368 91  2.58 

屏東縣  825,406 19,283 3.55 8,342 4,987 1,731 209 1,415 10,941 10,717 224  2.34 

臺東縣  218,919 4,324 0.80 1,577 989 261 30 297 2,747 2,700 47  1.98 

花蓮縣  327,968 7,832 1.44 2,163 1,124 542 65 432 5,669 5,521 148  2.39 

澎湖縣  104,440 1,858 0.34 986 578 320 － 88 872 850 22  1.78 

基隆市  370,155 10,248 1.88 2,691 1,781 302 117 491 7,557 7,304 253  2.77 

新竹市  445,635 9,250 1.70 3,290 1,449 707 151 983 5,960 5,715 245  2.08 

嘉義市  268,622 4,999 0.92 1,469 944 194 40 291 3,530 3,444 86  1.86 

金門縣  139,273 2,690 0.49 331 180 114 5 32 2,359 2,307 52  1.93 

連江縣  13,056 589 0.11 66 47 6 3 10 523 519 4  4.51 

未  詳 － 2,398 0.44 － － － － － 2,398 2,288 110 --
資料來源：本市民政局、內政部移民署與戶政司 

說明： 

1.本表外裔配偶係指外國籍者歸化（取得）我國國籍人數，外籍配偶係指外僑居留者持有效外僑居留證及永久

居留證人數。 

2.本表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人數係指向本部移民署申請證件之人數，而非核准人數。 

3.「未詳」係指居住地址不詳。 

 

 

 

 

 


